
 

舊個案 
學生資料已在特教通報系統 

新增疑似生 

提報學生 

紙本送件 

非特教學生 

新個案 

1.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印乙份交由學籍
管理系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至系統註記特
教身份。(集中式特教班、藝才、體育、
在家生需註記但不折抵) 
3.移除身份個案需另行文教育局取消註
記。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系統操作流程圖-一般區間、學、情障(簡版)108.07 
 

 

 

 

 

 

 

 

 

 

 

 

 

 

 

 

 

 

 

 

 

 

 

 

 

 

 

 

 

 

 

 

 

 

 

 

 

 

 

 

 

 

安置原校 安置他校 

轉銜表 

原校異動學生 

新安置學校 

議決結果(公文或公告) 

下載安置表件 
請依各承辦人公告或公文辦理 

接收學生(文到一週後) 

退回提報 

刪除提報 

登入特教通報系統 
www.set.edu.tw 

疑似障礙 確定障礙 

國中 國小 

1.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印乙
份交由學籍管理系統承辦
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至
系統註記或移除特教身份。 

國中、小更新學籍管理系統資料 

原校追蹤確認學
生動態並完成改

安置作業 

報到 未報到 

勾選未報到 



 

※特教學務系統 

登錄系統：www.set.edu.tw→特教資料登錄→輸入帳號、密碼。 

 

 

 

 

 

 

 

 

 

 

 

 

 

 

 

 

壹、新增疑似身障生：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疑似身障生→新增身障生 

 
 

 

↓ 
 



 

 
貳、提報學生：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申請表(國中、私幼、專設幼兒園)or

填寫鑑定摘要表(國小)→選擇作業梯次→新增提報鑑定學生 

※提報前請先確認學生基本資料(特殊教育學生→確認個案→)「狀態」是否為

空白。 

↓ 

 



 

↓ 

 
參、列印提報清冊：提報鑑定安置→列印提報清冊→選擇作業梯次→查詢→列

印 

 
肆、接收學生：特殊教育學生→接收與升級→接收安置學生→請確認接收項目
內容是否正確→確認正確後請勾選接收該生→批次接收 
※若發現接收項目內鑑定結果之特教類別或安置班型有問題，不要接收，請洽

系統承辦人員蔡小姐或李小姐。 

 

 



 

伍、刪除提報：1.於提報作業梯次期限內皆可自行刪除提報：提報鑑定安置

→填寫鑑定摘要表→選擇提報作業梯次→填寫→刪除。 

 

 

2.退回提報：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選擇原提報作業梯次→修

正後再提報→刪除 

 

 

 

 

 

 

 



 

陸、異動疑似生：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疑似身障生→點選學生姓名

→異動→異動原因→異動說明→確定異動 

 

 

 

 

 

 

 

 

 

 

 

↓ 

 

 

 

 



 

柒、填寫轉銜表： 

※國中、小(附幼)：以轉銜密碼登入→轉銜服務填報→初次填寫轉銜表→輸入
學生身分證字號→下一步。 

※專設、私立幼兒園：年度填寫轉銜表→初次填寫轉銜表→輸入學生身分證字

號→下一步。 

↓ 

↓ 



 

捌、異動學生：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定個案(身障)→點選學生姓名

→異動→異動原因→確定異動。 

↓ 
 

 

 

 

 

 

 

 

 



 

※下列情況無法異動 
1.未經鑑定安置未填轉銜表：非休學或死亡請勿隨意點選異動。 

2.

經鑑定安置未填轉銜表： 

3.鑑定安置學校與轉銜表受理單位不同： 

 

 

 

 



 

玖、學生畢業或轉學但未到新安置學校就讀：登入特教通報系統→學生動態追

蹤→新安置本校學生清冊→可進行接收作業→勾選該生因不明原因尚未

到貴校報到→確定。 

 

 

 

 

 

 

 

 

 

 

 

 

 



 

特教通報系統重點提醒 

一、 學校、班級、特教人力 

1.管理者基本資料：更新系統承辦人姓名、聯絡方式及密碼。 

2.學校基本資料：請於每年 8 月 1 日後點選「確定」，以免系統
偵錯出現錯誤。(登入日期不能為上學年度) 

二、教師資料 

1.有增減班學校或教師異動請務必修正教師資料，本學年度持
續重點追蹤項目。 

2.請修正短期代課、育嬰假、產假…等代課老師為非特教班編
制。 

3.請務必確認特教教師是否為特教合格教師。 

修改
權限 通報網 老師 學校 

欄位 身分證、性別 姓名、任教階段、教師資格
登記、學歷碼、最高學歷 

任教類別、職務內容、員
額編制隸屬、特教班編制 

 

 



 

三、特教學生資料： 

1.學生年級升級請在每年 8月 1日以後再升級，以免系統查錯學
生登錄日期停留在上一學年度會再要求升級。 

2.特教通報網針對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每年 3、6、9、12 月底與
衛福部進行資料交換，減少學校端老師證明資料登錄。 

3.學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但系統未呈現或有誤，原因有下列可
能：身分證字號有誤、輸入學生資料時間已逾教育部交換時
間、學校接收時間已逾教育部交換時間。 

4.若於每季更新後發現系統身心障礙證明欄位有誤，請 mail 學
生最新證明檔案至 tnset@tn.edu.tw，並請註明學校、學生姓
名並說明系統上錯誤為何。 

5.為利教育局承辦人員審核註記特教身分，請務必確認該生資料
有在特教通報系統的確認區。若發現學生名單未在確認區出
現，請儘速完成鑑定安置流程。 

6.請隨時檢視學生安置班別、特教類別是否有誤及有效期限是否
逾期，若需修正請重提鑑定安置作業。 

7.確定障礙學生接收後，請務必再至學生基本資料內補齊其他基
本資料。 

8.請確認貴校系統內是否有休學學生逾兩年以上，若逾兩年或學
生已畢業請儘速處理。 

四、108學年度資料正確性追蹤統計：於本(108)年 9 月 16、10 月 15、
11 月 15 及 109年 3 月 16共計 4次，列為特教評鑑成績考核。 

mailto:��tnset@tn.edu.t


 

五、特教研習：系統移轉至”全國特教資訊網”，若有疑問請洽特教

研習承辦人員。  

六、特教檢核表： 

1.檢核表全學年時間開放，自每年 9/1起至次年 7/15。 
2.檢核表內本校特教統計(學生數及教師數)，請於每年
9/1-10/20 及 2/20-3/20 開放更新。 

3.沒有特教學生之學校，就辦理特教相關研習之活動填寫即可。 
4.該學年度填報時間過後學校端只可列印無法編修資料。 
 



 

七、巡迴輔導系統：自 107學年度起，巡迴輔導到校出勤紀錄，須在
老師到校後 6週內完成線上回報。逾期無法再點選。局端亦無法
處理。 

八、108學年度起區間鑑定安置：由原本每月提報改為 1、3、6、8、

9、12月提報，收件至當月 15 日止，如涉及補助申請請留意提報

期程及相關公告。 

九、109學年度跨階段安置，先紙本送件審查，於 5 月份系統提報，

應屆畢業學生請於 6 月異動並完成接收。接收後年級請修正為前

一教育階段年級。(例：小六升國一：國中接收後修正該生年級
為 6 年級，大班升小一：國小接收後年級改為大班。)。 

十、本局已跟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申請國中、小附幼與國中、小部權限

分開，目前尚未處理完畢，完成後再另行公告。 

十一、鑑定安置系統以最新一次議決結果呈現學生狀態。例：學生原

為智能障礙，學校又將該生送情障鑑定，因資格不符被判為非

特教學生，當學校接收議決結果，該生原持有智能障礙身份一

併移除。 

十二、相關訊息會於教網公告，請務必詳閱公告內容後還有疑慮再找

承辦人員，謝謝合作！！ 

十三、感謝今年接收跨階段學生修正為前一教育階段年級的學校，有

您的配合讓我們在比對資料更快速及準確，再次感謝。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系統操作流程圖-一般區間、學障、情障鑑定 108.07 

 

 

 

 

 

 

 

 

 

 

 

 

 

 

 

 

 

 

 

 

 

 

 

 

 

 

 

 

 

 

舊個案 
學生資料已在特教通報系統 

安置原校 安置他校 

轉銜表 
國中小：以轉銜密碼登錄→轉銜服務通報
→初次填寫轉銜表 
專設幼兒園、私幼：登錄特教通報系統→
年度填寫轉銜表→初次填寫轉銜表 

原校異動學生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定個案
(身障)→點選學生姓名→異動 

新安置學確認學生
是否就讀報到 

議決結果(公文或公告) 

下載安置表件 
 

請依各承辦人公告或公文辦理 

新增疑似生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疑似身

障生→新增身障生 

提報學生 
1.提報：點選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填寫鑑定申請表)→選擇作
業梯次→新增提報鑑定學生→選擇提報類組、身份→選擇完畢 

2.提報清冊：提報鑑定安置→列印提報清冊→選擇作業梯次→查詢→列印
(即完成提報程序) 

紙本送件(學、情障請依公文辦理) 
市區：永華特教中心(永福國小)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 號 

非市區：民治特教中心(公誠國小)新營區公誠街 5-1 號 

接收學生(文到一週後)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學務)→特殊教

育學生→接收與升級→接收安置

學生→勾選接收該生→點選批次

接收 

※遇特殊情形另行公告接收期程。 

退回提報 

刪除提報 
提報鑑定安置→填寫

鑑定摘要表(填寫鑑定

申請表)→選擇作業梯

次→點選修正後再提

報→點選左上角”刪

除” 

登入特教通報系統 
www.set.edu.tw 

非特教學生 疑似障礙 確定障礙 

新個案 

國中 國小 

1.請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印乙份交
由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至系統註
記特教身份。(集中式特教班、藝
才、體育、在家生需註記但不折抵) 

3.移除身份個案需另行文教育局取
消註記。 

1.請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
印乙份交由學籍管理系
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
至系統註記特教身份。 

國中、小欲修正學籍管理系統資料 

報到 未報到 

勾選未報到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學務)

→學生動態追蹤→新安置

本校學生清冊→狀態欄點

選可進行接收作業→勾選

該生因不明原因尚未到貴

校報到→確定 

原校追蹤確認學生動
態並完成改安置作業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系統操作流程圖-跨階段 108.07 

 

 

 

 

 

 

 

 

 

 

 

 

 

 

 

 

 

 

 

 

 

 

 

 

 

 

 

 

 

下載安置表件 
 

請依各承辦人公告或公文辦理 

舊個案(學生名單在特教通報系
統) 

新增疑似生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疑似身

障生→新增身障生 

提報學生 
1.提報：點選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填寫鑑定申請表)→選擇
作業梯次→新增提報鑑定學生→選擇提報類組、身份→選擇完畢 

2.提報清冊：提報鑑定安置→列印提報清冊→選擇作業梯次→查詢→列
印(即完成提報程序) 

5月系統提報 
www.set.edu.tw 

新個案(含入公幼) 

安置原校 安置他校 

原校異動學生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定個案
(身障)→點選學生姓名→異動 接收學生(另行公告)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學務)→特殊教育學生→接

收與升級→接收安置學生→勾選接收該生→

點選批次接收 

退回提報 非特教學生 確定障礙 

國中 國小 

1.請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印乙份交
由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至系統註
記特教身份。(集中式特教班、藝
才、體育、在家生需註記但不折抵) 

3.移除身份個案需另行文教育局取
消註記。 

1.請將安置公文及名冊
列印乙份交由學籍管理
系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
人至系統註記特教身
份。 

國中、小欲修正學籍管理系統資料 

轉銜表(1月填寫)，移除、 緩讀、延修不需填寫 
國中小：以轉銜密碼登錄→轉銜服務通報→初次填寫
轉銜表 
專設幼兒園、私幼：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年度填寫轉
銜表→初次填寫轉銜表 

異動學生 

接收學生 

緩讀、延修 升小一 

議決結果(公文或公告) 

紙本送件(特殊安置請依公文辦理) 
市區、入公幼：永華特教中心(永福國小)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 號 

非市區：民治特教中心(公誠國小)新營區公誠街 5-1 號 

刪除提報 
提報鑑定安置→填寫

鑑定摘要表(填寫鑑定

申請表)→選擇作業梯

次→點選修正後再提

報→點選左上角”刪

除” 
新安置學確認學生

是否就讀報到 

報到 未報到 

勾選未報到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

(學務)→學生動態追

蹤→新安置本校學

生清冊→狀態欄點

選可進行接收作業

→勾選該生因不明

原因尚未到貴校報

到→確定 

接收學生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

(學務)→特殊教育

學生→接收與升級

→接收安置學生→

勾選接收該生→點

選批次接收 

原校追蹤確認學生動
態並完成改安置作業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系統操作流程圖-外縣市轉進本市 108.06 

 

 

 

 

 

 

 

 

 

 

 

 

 

 

 

 

 

 

 

 

 

 

 

 

 

 

 

 

 

確認學生是否報到就讀 

接收學生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學務)→特殊教

育學生→接收與升級→接收安置

學生→勾選接收該生→點選批次

接收 

下載安置表件 
 

請依各承辦人公告或公文辦理 

登入特教通報系統 
www.set.edu.tw 

提報學生 
1.提報：點選提報鑑定安置→填寫鑑定摘要表(填寫鑑定申請表)→選擇
作業梯次→新增提報鑑定學生→選擇提報類組、身份→選擇完畢 

2.提報清冊：提報鑑定安置→列印提報清冊→選擇作業梯次→查詢→列
印(即完成提報程序) 

紙本送件 
市區：永華特教中心(永福國小)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 號 

非市區：民治特教中心(公誠國小)新營區公誠街 5-1 號 

接收學生(文到一週後)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學務)→特殊教

育學生→接收與升級→接收安置

學生→勾選接收該生→點選批次

接收 

退回提報 非特教學生 疑似障礙 確定障礙 

國中 國小 

1.請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印乙份交
由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至系統註
記特教身份。(集中式特教班、藝
才、體育、在家生需註記但不折抵) 

3.移除身份個案需另行文教育局取
消註記。 

1.請將安置公文及名冊列印乙份交
由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 

2.請學籍管理系統承辦人至系統註
記特教身份。 

國中、小欲修正學籍管理系統資料 

未報到 
未報到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學務)→學生動

態追蹤→新安置本校學生清冊→

狀態欄點選可進行接收作業→勾

選該生因不明原因尚未到貴校報

到→確定 

議決結果(公文或公告) 

刪除提報 
提報鑑定安置→填寫

鑑定摘要表(填寫鑑定

申請表)→選擇作業梯

次→點選修正後再提

報→點選左上角”刪

除”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系統操作流程圖-轉學或畢業至外縣市就讀 108.06 

 

  

 

 

 

 

 

 

 

 

 

 

 

 

 

 

 
 
 
 
 
 

行文至外縣市政府教育局及就讀學
校(需檢附學生相關資料)、副本知

會本市教育局 

填寫轉銜表 
國中小：以轉銜密碼登錄→轉銜服務通報→初
次填寫轉銜表 
專設幼兒園、私幼：登錄特教通報系統→年度
填寫轉銜表→初次填寫轉銜表 

 

原校異動學生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定個案(身障)

→點選學生姓名→異動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安置系統操作流程圖-疑似生轉學或畢業 108.07 

 

 

  

 

 

 

 

 

 

 

 

 
 
 
 

公文範例： 

 
 
 
 
 

疑似生(轉學或畢業) 

 

鑑定日期為近兩年或未超過有效期限 

行文至就讀學校(需檢附學生相

關資料，如鑑定文件及鑑定公

文等)、副本知會本市教育局 

原校異動學生 

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

疑似身障生→點選學生姓名

→異動 

鑑定日期逾 2 年或超過有效期限 

請依移除身分流程辦理 

新就讀學校 
登錄特教通報系統-www.set.edu.tw(學
務密碼)→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
→疑似身障生→新增身障生 


